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3年4月16 日
                              府行救字第1030074514號
訴願人：劉00     地址：南投縣中寮鄉00村00路00號

原處分機關：中寮鄉公所
    右訴願人因102年度蘇力颱風遭受農業天然災害受損，申請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2年9月9日中鄉農字第1020014596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102年7月間蘇力颱風來襲，訴願人所有地號中寮鄉鄉親寮段000號土地上所植果樹受有損害，並於同年7月23日申請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原處分機關於同年08月份辦理訴願人天然災害申請案之現場勘查，並依「農產業天然災害救助作業要點」第5條第2項第1款作業規定實地勘查認定達損失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始符合災害救助條件，經現場認定該筆土地上香蕉受災面積0.15公頃，受災率百分之二十五；龍眼不符合受災救助規定。訴願人不服，於同年8月23日申請復查，原處分機關於同年8月28日會同本府辦理復查，復查結果與初勘認定一致，核定香蕉受災面積0.15公頃；龍眼不符合受災救助規定。訴願人仍表不服，於102年9月23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6條規定：「天然災害發生後，中央主管機關得視農業損失嚴重程度，公告救助地區、農產品項目、生產設施及救助額度，以辦理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公告災區及救助方式作業程序：「…(三) 救助發放標準1.受害率未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不予救助。2.受害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按公告救助標準全數發放。」、農產業天然災害救助作業要點：「1.農民申請救助項目與本會公告或核定災害救助項目相同，且經基層公所派員實地勘查認定損失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始符合災害救助條件。申請案經實地勘查認定未符合災害救助條件者，農民得於基層公所通知期限內申請復查，並以一次為限。」分別定有明文。
2、 再按102年07月19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輔字第1020023322A號函：「102年「蘇力颱風」造成農業災害，茲公告南投縣為辦理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地區，請南投縣轄內鄉 ( 鎮、市 ) 公所自公告日翌日起 10 日內，受理農民申請辦理現金救助，並依照公告事項相關規定立即辦理。…公告事項：一、本次辦理現金救助項目及額度如附表。二、救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規定：（一）符合本辦法第 5 條規定之農民。（二）所辦理救助項目損失率達 20% 以上者，依救助額度予以救助；未達 20% 者不予救助。（三）同產季同項農產品以救助一次為限。…」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項目及額度：香蕉七萬五千元/公頃、龍眼六萬元/公頃，公告在案。
3、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香蕉種植面積0.9349公頃，約550棵，全倒近60棵，蕉葉破損、折斷及帶蕉果折損有百分之十以上，主張香蕉災害損失面積為0.5公頃，龍眼面積0.3公頃為宜云云，資為爭議。
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執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所定現金救助及專案補助事項，訂定有「農產業天然災害救助作業要點」憑辦救助之相關程序，依該作業要點第5點第2項第1款作業規定，農民申請救助項目與農委會公告或核定災害救助項目相同，且經公所派員實地勘查認定損失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始符合災害救助條件。申請案經實地勘查認定未符合災害救助條件者，農民得於通知期限內申請復查，並以一次為限。有關損失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認定標準，係參考農委會補助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編印之「農作物天然災害損失率客觀指標」做為認定參考，另依實際田間管理及作物生長情形亦作為判定標準。卷查本件原處分機關初勘及與本府復勘，當時情形為龍眼本身依樹型及新葉生長情形判定，本身結實率不佳，確有少數落果，但未達受災損失百分之二十之認定標準，不予核定；另香蕉部分株高及莖桿較矮細，多數葉面破損未倒伏，少數倒伏，整體土地面積未達救助標準，依損害較嚴重之種植面積予以核定0.15公頃。本案原處分之決定，揆諸首揭規定及公告，尚非無據，應予維持。
5、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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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陳 錦 白

中華民國103年4月16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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